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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五月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委托，担任原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公用科技”，现已更名为“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用”、“上市公司”、“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暨新增股份

收购供水资产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中山公用在 2008 年经重大资产重组实现整体上市时，新增股份收购五家乡

镇供水公司供水资产，五家乡镇供水公司为：中山市古镇自来水厂、中山市三乡

水务有限公司、中山市东凤自来水厂、中山市东升供水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板芙供

水有限公司。上述五家公司作为供水资产的原经营者，对标的资产 2009年度的

税后净利润做出保底承诺。如标的资产未能实现承诺利润，将以现金方式补足，

并由所在镇政府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中山公用 2009 年年报披露，受当年金融危机影响，五家乡镇供水公司

的净利润均未达到业绩承诺水平，中山公用与五家乡镇供水公司严格履行重大资

产重组时所作承诺，在核实利润差额后，五家乡镇供水公司将全部利润差额共计

3437.83万元划入中山公用账户（明细附后），完成了关于利润保底的承诺。 

经过严格查验五家乡镇供水公司和中山公共的账目往来和银行入账单、收款

凭证（参见附件），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相关承诺人已按照当初的利润承诺的约定

切实履行了承诺。 

五家乡镇供水公司承诺利润及差额补足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09年 

承诺利润 

2009年 

实现利润 
需补足差额 实际收到 入账时间 

中山市古镇自来水厂 1,440.62 435.46 -1,005.16 1,005.16 2010年 7月 

中山市三乡水务有限公司 1,228.33 -224.06 -1,452.39 1,452.39 2010年 10月 

中山市东升供水有限公司 737.48 716.12 -21.36 21.36 2010年 10月 

中山市东凤自来水厂 887.10 324.67 -562.43 562.43 2010年 9月 

中山市板芙供水有限公司 144.72 -251.76 -396.48 396.48 2010年 8月 

合计 4,438.25 1,000.42 -3,437.83 3,437.83  

 



 

  



附件： 











 


